
個案二  
因右腳拇指截肢感染住院，生活需他人協

助 

 

 

 

安置情形 

經函詢桃園市龜山戶政事務所無法親屬

後，由新北市社會局老人福利科先行短期

保護與安置後續由新北市社會局社工師接

續辦理社會福利申請，並於期滿日協助護

送至新北市安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。 

 

 

 

 

106年 7-9月安置個案辦理情形摘要 

個案一  
因中風生活不能自理，領有中度肢障手冊 
 
 
 
 
 

處置情形 

連繫無親屬願意協助後，本案經函請新北市

政府社會局、轉介新泰社福中心吳社工師收

案續辦並尋找安置地點：觀海護理之家，新

北市八里區博館路 183號。 

 

 



個案三  

因中風行動不便於，生活不能自理。 

 

 

安置情形  

個案於在監服刑期間皆無家屬接見及金錢

協助，經函詢桃園市龜山戶政事務所協尋

親屬資訊後，並請桃園市社會局協助社工

師訪視與家屬溝通申請身障證明等協助

後，其父親於期滿日來本監接回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